附件11

XX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名称争议行政裁决书
X市监名争裁〔　　〕　　号

申请人名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

法定代表人（投资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

联系电话：　　　　　　 ，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

被申请人名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

法定代表人（投资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

联系电话：　　　　　 ，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

　　年　　月　　日，本局收到申请人企业名称争议裁决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已依法予以受理，制发了《企业名称争议受理通知书》（X市监名争受〔　　〕　　号）和《企业名称争议答辩告知书》（X市监名争答〔　　〕　　号）【或者《企业名称争议简易裁决告知书》（X市监名告字〔　 〕第　 号）】
　　年　　月　　日，被申请人向本局提交了《企业名称争议答辩书》及相关材料。（若适用简易裁决程序被申请人无需提交。）现该企业名称争议已审理终结如下：
申请人请求：　（具体的请求）　　　　　　　　　　　
　　　　　　　　　　　　　　　　　　　　　　　　　　　
　　　　　　　　　　　　　　　　　　　　　　　　　　　
申请人认为：　（支持其请求的事实依据和理由等）　　

　　　　　　　　　　　　　　　　　　　　　　　　　　　
被申请人认为：　（反驳的事实依据和理由等）　　　　

经审查：　（认定的事实和证据等）　　　　　　　　　
本局认为：　　　　　　　　　　　　　　　　　　　　

　　　　　　　　　　　　　　　　　　　　　　　　　
现根据　（裁定所依据的法律条款内容）　　　　　　　

　　规定，本局裁决如下：

1.争议理由成立

确认被争议名称　　　　　　　　　　应予以纠正，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登记机关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名称变更前，登记机关将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电子营业执照中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替被申请人名称。逾期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登记机关依法将被申请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争议理由不成立，依法驳回申请人的争议申请。

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如不服本裁决决定，可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XX市场监督管理局

年　　月　　日
